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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师事务所涉足计票业务引发法律问题

近年来，我国一些大型体育娱乐活动中各种投票选秀节

目日益增多，这些体育娱乐活动的主办方纷纷向美国的奥斯

卡、艾美奖、金球奖、格莱美等学习有关计票公平方面的经验，

从而给第三方提供了计票业务服务机会。会计师事务所就由

此逐渐开展了为大型选秀活动提供计票服务。特别是普华永

道和德勤华永等外资会计师事务所本来就在其本国做惯了相

关业务，故在中国公关开展相关业务也就驾轻就熟。

会计师事务所提供计票服务并没有相关法律规定或者行

业内部文件的规范依据，用通俗的话来说完全是“无照驾

驶”。在实践中除了能够号称自己是专业、严谨或者是具有国

际“四大”头衔外，再也拿不出确凿的法律依据。因此，会计师

事务所抢滩公证领域，为文艺、体育等各类竞赛选秀活动提供

计票服务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客观地说，“计票”本身是一种公证活动，意在证明投票结

果（数据）的真实性。这个证明本身虽然涉及统计数字，但是这

种数字却与会计（会计计量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以提高

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运用专门方法对企业、机关、事业单位

和其他组织的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综合、连续、系统的核算和

监督，提供会计信息，并随着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逐步开展

预测、决策、控制和分析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毫无关系。故而

从本质上讲它或者是属于私人（包括自然人、委托人）的证明，

或者是属于机构组织的证明。

应该说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计票业务在我国没有相关法律

依据，如果严格按照我国现行法律，可以将其归纳为一种超出

业务或者超营业范围的违法行为。根据《注册会计师法》的规

定，注册会计师是依法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并接受委托从事

审计和会计咨询、会计服务业务的执业人员；会计师事务所是

依法设立并承办注册会计师业务的机构。也就是说注册会计

师与其机构从事的必须是与会计、审计相关的业务与服务。而

根据《注册会计师法》关于业务范围的规定，也并未增加会计

以外的其他业务范围。即便认为计票是一种非鉴证类的会计

服务其亦不符合法律规定。

会计师事务所与委托方关于计票的约定已经超出了会计

师事务所的业务范围。如果会计师事务所此时可从事计票业

务，那日后是否将允许其参与诉讼业务呢？答案应该是否定

的。会计师事务所不管是公司制还是合伙制，其都有营业范围

的限制。我国会计服务性行业并不存在着兼业经营，而应当是

有所对应的财务会计项下的分业经营管理，因而其显然不能

进入法律服务业等其他领域范围。所以作为一家不具有公证

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显然不能出具其非营业范围的私人证明

（从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英美国家有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计

票证明书，属于不正常的行为）。

作为私人的“计票”不合法，那么以组织的名义出具有公

信力的“证明”就更加不合法了。根据《公证法》、《公证执业机

构管理办法》以及《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的规定，在我国境内

开展公证业务应当是当地具有管辖权的公证机构和公证员。

会计师事务所显然不具有公证机构的执业资质。一个非公证

的专业机构从事公证业务，且又无法得到司法行政部门和行

业协会的有效指导，其出现差错也就在所难免。

二、理论法学分析

1. 国外有关公证业务的法律规定。那么，为何计票这类

业务在英美的开展是普遍而又合法的呢？美国的大型会计师

事务所原来都是可以采取兼业经营的模式：一家会计师事务

所往往可以囊括诸如会计、审计、税务等方面甚至是法律服

务。这样来讲，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参与计票类证明活动也并不

在法律禁止之列。然而随着美国的公司治理规则逐步完善，促

使一些会计师事务所诸如毕马威等已经撤出了法律服务行

业。美国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禁止会计师事务所向审

计客户提供法律服务。也就是说，美国在经历了兼业经营后存

在着分业管理的一种趋势。事实上，这也是与整个社会大分工

相适应以保持必要的独立性的需要。可以预料不久的将来，在

会计师事务所开展计票公证业务合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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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我国有些外资会计师事务所为一些大型竞赛活动提供计票公证服务的行为，从法理上分析了它的性

质，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开展计票公证业务是不合法的，应从法律上划清公证与鉴证的界限，主管部门应加强对会计师事务

所的监督，清理其计票等非正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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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类似的证明业务必然会淡出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领域。

而对于美国的证明制度，值得一提的是英美法系与大陆

法系的区别。大陆法系奠基于罗马法，普通法系则发端于英格

兰。在欧洲的大陆法系国家中，公证人的传统得到了延续，现

在公证人已是重要的公职人员。大陆法系的公证人被视为法

律专家，从事着在普通法系中应由律师承担的许多事务，只是

并不出庭。而普通法系的英国却从未发展起公证人这一职业。

在世俗事务中，仅有涉及国际贸易的文件才需要公证人的服

务。所有其他种类的重要文件，如合同和土地转让，则根本不

需要公证人介入。美国没有一部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的公

证法。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公证法律由各州分别制定。各州

通过各自的立法对本州的公证事务加以规范。

美国的公证人准入门槛普遍较低，比如美国新墨西哥州

的公证法规定，公证人应具备的资格如下：是新墨西哥州的居

民；至少年满 18周岁；会读写英文；未曾被判有重罪；如果是

续任公证人，其在前五年应未被撤销过公证人委任状。由于公

证人的资质要求较低，其后果造成了公证人泛滥，公信力、权

威性不足。

另外，美国的公证证明效力仅仅意味着当事人亲自出现

在一个身为自然人的公证人面前，由公证人确认该当事人在

某法律文书上的签名、盖章属实，但公证人对该法律文书本身

内容上的真实性并不负责，公证文书也没有强制执行力，公证

文书的证明效力也不大于未公证的文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

人才想出利用会计师事务所来帮忙分担责任。

2. 关于计票业务的规制与责任。

首先，从国家层面看，国外很多国家都出台了对非鉴证

服务的限制法案。而在我国，起步较晚的非鉴证业务尚处于

一个无法可依、乱象百出的境地。一些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倚仗

自己庞大的组织力量和各种公关手段不断突破法律规定的业

务范围，而这些活动却又得不到有效的规制。于是，守法的小

型会计师事务所只能感叹于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胆大”行为。

其次，从会计师事务所层面看，目前注册会计师从事审

计业务或者是鉴证业务均有法律法规作为依据，但是对于

计票方面却并没有一个规则来遵循，甚至连内部的操作规程

都没有。而相对应的公证机构不仅有统一的《公证程序规则》、

《开奖公证细则》和一些内部操作规则，而且还有行业内以及

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既然会计师事务所没有任何规则进行

计票操作，那么其从事这一业务就像在一条没有交通规则、没

有红绿灯的马路上开车一样，时刻有发生撞车的危险。这种无

序发展无法解释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应该如何操作来

保证客观公正、遇到问题如何处理等等问题。

再次，从注册会计师角度看，作为“经济人”的所有个体都

具有趋利性特征，需要有规则加以制约，方能使人的趋利性正

常地为人类谋取共同的福利。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

的责任往往都集中在审计业务中，计票这类公证活动并不在

其业务范围内，以致其即便出了问题也不需要承担多少责任。

公证机构与公证人员在开展这类活动时则有严格的责任制

度：一旦出现违规操作，轻则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或受到司法行

政部门的行政处罚，重则或被吊销执业执照或被追究刑事责

任。每年都会有不少公证部门与公证员接受各类因证明而发

生的责任追究。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在不需要承担责

任的情况下从事业务范围外的业务，这种不受约束的行为必

然使本来公平公正的证明活动走向腐败。

三、对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开展计票业务的处理建议

我国台湾省同样属于大陆法系地区，在我国内地活跃于

计票服务业的诸如德勤华永和普华永道等外资会计师事务所

却不敢在台湾地区涉足计票事务。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

那些所谓的国际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是在钻我国内地对公证与

鉴证的法律界限划得不清楚的空子。以计票业务最多的普华

永道和德勤华永为例：前者因非法从事计票业务曾被财政部

点名批评，后者也因科龙电器出具虚假审计报告而声名狼藉。

究其原因，无外乎一是内地法律令不行禁不止，二是内地潜规

则盛行（诸如某些大型企业那样对于非法的事务先行介入，愈

做愈大后即可控制地方或中央话语权使之“合法化”）。在法治

领域进行这种罔顾法律的投石问路行为是非常危险的。今天

会计师事务所可以介入公证事务，明天就可以介入诉讼事务，

甚至提供各种商业咨询服务。

对于整个国家的法律体系而言，这种“无照驾驶”行为无

疑是对法律尊严的藐视。其对于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和行业公

信力而言，同样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负面影响。会计师事务所

本来应当处于一种超然地位进行独立审计，然而，鉴证职能无

限扩大化，从多方面钻法律的空子，必然会影响其主业的独立

性。而过度的娱乐化和行业的潜规则，已经使得任何介入的机

构都有可能遭受不白之冤。

随着《注册会计师法》的修订，“四大”中外合作有新的定

定，于是普华永道和德勤华永加紧了向计票业务的发展步伐，

并且打出了“公证”的招牌。这种行为的非法性与荒诞性显而

易见。对于参与计票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我们建议其加强自

身管理、提高执法的自觉性、防范各种风险。

而在立法上，我们还要建议立法部门按照大多数国家的

惯例，对市场上的非鉴证类会计服务进行必要的限制。如果不

出台这种法案，非鉴证服务会有许多“空子”可钻，那样必然会

影响到审计的独立性。在执法上，我们建议司法部门或财政部

门对这些非法的计票行为进行清理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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